
 

证券代码：300465      证券简称：高伟达      公告编号：2015-021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审核通过该公告事项，同意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33 号）核准，高伟达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伟达”）于 2015 年 5 月 8 日

获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334 万股，每股面值人

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1.2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7,540.84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3,896.68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33,644.16 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对以

上募集资金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XYZH/2015BJA80052-1 号《验资

报告》。募集资金已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并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0,013.21 10,013.21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7,060.52 7,060.52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 2,161.56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 8,271.19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2,790.04 2,790.04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3,073.56 3,073.56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274.08 

合计 39,370.08 33,644.16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 

为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截

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

方案”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37,689,565.52 元先行投入；“证券业客户

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5,552,581.93

元先行投入；“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项目已由公司利

用自筹资金 20,487,124.62 元先行投入；“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

验与分析管理平台”项目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6,910,665.39 元先行

投入；“产品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 7,405,971.87

元先行投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就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先

投入情况进行了核验，并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出具了

XYZH/2015BJA80071 号《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鉴证报告》。2015 年 6

月 24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78,045,909.33 元置换先期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募投项目投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截至目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整体上按照规划持续推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金额 实际投入情况 

1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0,013.21 3,768.96 

2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7,060.52 0 

3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 555.26 

4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 2,048.71 

5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2,790.04 691.07 

6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3,073.56 740.59 

7 偿还银行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274.08 0 

 合计 33,644.16 7,804.59 



 

进。 

三、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及原因 

1、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变更的具体情

况及原因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部分项目的实施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高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高

伟达”）负责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实施地点 实施主体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21,615,6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82,711,9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27,900,400.00 南京 江苏高伟达 

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公司发现受制于高端技术人才引进困难、实

施地与客户所在地距离较远、客户需求存在一些变化,以上募投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阻碍和不确定性。相比较而言，在人才引进

等方面公司总部比子公司具备一定的优势。考虑到项目今后顺利实施

所需要客观条件，以及客户在项目实施后期的客观需求，公司拟将以

上三个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从南京市转移到北京市，将以上三个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江苏高伟达，变更为上市公司母公司，暨高伟达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2、 募投项目部分实施方式变更的具体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划之初，公司计划通过购买物业资产

并装修的方式，实施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为： 

单位：万元 

项目 场地 装修 与购置物业相关的资金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3,600 360 3,960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150 235 1,385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750 75 825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2,400 240 2,640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

管理平台 
900 90 990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969.6 96.96 1,067 

合计 9,769.60 1,096.96 10,866.56 

目前，随着近几年商业物业资产的价格发生很大变化，理想区域

内在售物业减少等因素影响，原有已购买物业资产的方式实施募投项

目的方案可行性进一步降低。与此同时，公司自有物业中有一处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2 号高斓大厦 15 层全部，面积为 1,868 平方

米的房产，可以通过工位置换和缩减闲置使用面积的方式腾挪出来，

作为募投项目实施所需场地。本着节省实施成本，以及管理和办公便

利的考虑，公司拟将此处物业资产作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场

所。 

同时，考虑到从项目规划到项目实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等待，之

前规划的人员、设备和无形资产等方面的成本有可能出现增长。为了

募投项目的顺畅实施，公司拟将每个项目中原计划用于购置房产和装

修的项目支出转为各个项目实施的备用金。未来一旦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产生需要，公司将通过合法合规的审核流程，将备用金用于项目的

具体实际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备用金 

银行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3,960.00 

保险业 IT 整体解决方案 1,385.00 

证券业客户营销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 825.00 

云计算数据中心一体化运营管理平台 2,640.00 

基于大数据的金融业客户体验与分析管理平台 990.00 

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1,066.56 

合计 10,866.56 

 



 

同时，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从项目规划到项目实施耗时较长，

公司拟在原有募投项目规划基础上，保证募集资金投向、资金额度不

变的前提下，根据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技术进步水平及项目实施情况，

动态调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流动资金等

的投资明细。 

高伟达将针对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设立专项账户,并纳入三方监管

协议范围。 

四、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次募投项

目变更之后，其募集资金效益、预计完工期限等仍与《招股说明书》

披露内容一致，不会对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新增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根据公司实际业务

发展状况和市场需求变化进行的适当调整，有利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的实施，进而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果，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

者利益最大化。 

五、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5年8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

方式。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会议审议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六、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意见 

(一)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变更后，公司并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

实施方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施方式。 

(二) 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发表审

核意见如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高

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以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实

施方式的议案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变更后，公司并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

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履

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保荐机构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

交谈，查阅了本次变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信息披露文件，查阅了董

事会、监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变更的议案文件，对其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审慎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认为：高伟达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变更未改变项目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

发展。华泰联合证券及保荐代表人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督促高伟达履行必要

的批准程序并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本保荐机构对本次高伟达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七、 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高伟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5 日 

 




